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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124431344]國立臺東專科學校產學合作暨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
收入收支管理辦法
民國96年4月9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民國96年9月19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民國97年6月3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民國97年12月19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教育部98年2月3日台技(二)字第0980011029號函備查
民國99年1月6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教育部99年3月18日台技(二)字第0990043930號函備查
民國101年5月22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民國103年4月2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民國107年6月27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民國108年3月27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通
民國109年5月27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民國111年3月16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民國112年6月1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民國114年12月04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以下簡稱本校)為妥善運用產學合作暨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收入經費，依據「國立臺東專科學校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暨「國立臺東專科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訂定「國立臺東專科學校產學合作暨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收入收支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產學合作收入，係指本校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辦理相關事項所獲得之收入。
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收入，係指本校獲得政府依科學技術基本法等相關規定所為之補助或委託辦理之收入。
本辦法規範之收入範圍如下：
一、產學合作計畫收入、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理研究計畫收入。
二、對單位辦理學術、技術性服務、實習或訓練收入。
三、學術性會議收入。
四、其他接受委託(或合作)收入。
第三條    本辦法規範之收入經費編列與運用如下：
一、凡接受委託(或合作)產學合作計畫之主持人應依所需各項費用編列預算提出經費支用預算表，經科(中心)同意，簽會研究發展處，並經機關首長核准後辦理簽約。
二、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理研究計畫收入，依科學技術基本法等相關規定辦理。
三、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計畫依據「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理原則」及「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助理人員約用注意事項」辦理。
四、非國科會計畫依據委託(或合作)契約及計畫書項目辦理。
第四條    本辦法之行政管理費提撥比率如下：
[bookmark: _Hlk213921375]一、行政管理費提撥比率為10%，政府機關計畫之行政管理費提撥比率依其規定辦理。其中60%提撥校務基金，40%分配予執行單位作為業務費支用。
        行政管理費總額度之15%得作為計畫主持人及工作人員酬金，由分配於執行單位之管理費支應。
在本校場地辦理培育或訓練合作機構人員之管理費提撥比率為30％(場地費、分攤校務基金水電費皆可列入計算)。
二、產學合作收入若以捐贈實物方式辦理，免編列行政管理費。
三、各執行單位若有酌減管理費之需求，由執行單位簽請校長核定。
四、計畫管理費之年度賸餘款全數由原分配單位支配運用，政府機關計畫依其規定辦理。
[bookmark: _Hlk213921349]第五條    參與產學合作計畫有關人員每月酬勞，按下列標準支給：
一、計畫主持人：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或講師，不得超過其學術研究費之60%。
二、協助研究員及有績效之行政人員：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或講師，最高不得超過其學術研究費之60%；有績效之行政人員不得超過其專業加給之60%。
三、主管監督人員：得視合作計畫處理情況支給，最高不得超過其學術研究費之50%。
四、因產學合作計畫需短期約聘(雇)專家、專門技術人員或行政人員，除公立機構另有規定外，其薪資應按其學經歷，比照本校同等職務人員之支薪標準支給。情形特殊者，經校內行政程序簽准後，得酌予提高。
五、教師鐘點費依教育部相關規定辦理。
第六條    本辦法之結餘款處理原則： 
一、委託單位有規定須將結餘款繳回者，應依其規定辦理；國科會計畫結餘款之分配及使用，另以要點定之。
二、計畫結案後，結餘款以政府核定之計畫結案核定函或校內結案單，依下列原則辦理後續分配：
(一)結餘款2萬元以下全納為校務基金。
(二)結餘款逾2萬元，50%轉入該計畫主持人專帳運用，50%納為校務基金。
(三)計畫主持人離職或退休，其結餘款之餘額由校務基金統籌運用。
(四)結餘款之使用以當年度結轉至次一年度經費使用為限，未支用完畢部分納入校務基金。
(五)計畫主持人應於每年會計年度結束後兩個月內，將上一會計年度結案之結餘清單彙集，並提出「結餘款運用計畫」。
  三、學術、技術性服務、學術性會議、實習或訓練及其他接受委託(或合作)收入執行單位之結餘款全數由執行單位(科或中心)支配運用。
第七條    產學合作計畫、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理研究計畫案之主持人應確實履行合約規定，若有違約，致遭沒收履約保證金、未核撥已墊支之計畫款或其他衍生之損失，計畫主持人應負賠償責任。
第八條    本辦法未盡事項，悉依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及政府相關法規辦理。
第九條    本辦法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